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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國際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修業規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輔仁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則第四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國際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碩士學程)畢業應修之課程、學分數及

論文學位考試相關規定如下： 

一、 修滿專業必修課程 32 學分(含論文 0 學分)。 

二、 修滿專業選修課程 10 學分。 

三、 通過碩士論文學位考試。 

四、 畢業學分包括專業必修課程、專業選修課程及畢業論文之學分數，至少 42 學分。 

第三條  英文畢業門檻： 

一、 本碩士學程設英文畢業門檻為 CEF 之 B2 高階級 (相當於 TOEIC 750 或 IELTS 

6.0 以上或 CBT TOEFL 197 以上或 iBT TOEFL79 以上)，畢業前兩年內取得的

成績方有效；未達標準者須提出就讀本碩士學程以來至少兩次考試證明，並選

修兩門指定之英語能力提升課程，且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取得畢業資格，但

不列入畢業學分。 

二、 已通過英文畢業門檻者，選修本碩士學程開授的英語能力提升課程，該科學分

得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三、 若學生在註冊入學前五年內，曾於美國、英國、愛爾蘭、澳洲、紐西蘭境內之

大學，或加拿大、南非境內英語授課之大學全時修業兩年以上且及格者(不包

含語言學校及語言訓練課程)，可免除上述英文畢業門檻要求。學生須提出修

業科目與成績證明。 

第四條  修課規定： 

一、 「經濟學」、「管理學（企業管理）」、「統計學」、「會計學」為本碩士學程基礎課

程，錄取生於學士班未修讀或修課未及 60 分者，應於碩一第一學期結束前選擇

其中一科以為補修，以免影響碩一第二學期選課。補修通過之基礎課程學分不列

入畢業學分。 

二、 管理學院內之碩士班選修課程皆予承認學分，同學可自行加選；管理學院外碩士

班選修課程則須於選課前經本碩士學程主任同意始承認學分。中華民國國籍學生

若選擇其他碩士班非全英授課課程，該科學分以 50%計，其他國籍學生不受此限。 

三、除最後一學期或經本碩士學程主任同意之個案外，碩一學生每學期修業至少 9 學

分，至多 18 學分。碩二學生每學期修業至少 8 學分，至多 18 學分。  

四、學生選讀與國外大學合作之各類學程，需遵守本校及各合作大學之修業規定。 

第五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依輔仁大學學則及相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本規則經學程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必修課程(32 學分) 

 

國際企業管理-英(3) 

企業倫理-英(2) 

專業實務研究(一) -英(3) 

專業實務研究(二) -英(3) 

策略管理:全球觀點-英(3) 

供應鏈與作業管理:全球觀點-英(3) 

創新與產品管理-英(3) 

行銷管理:國際視野-英(3) 

組織設計與管理:全球觀點-英(3) 

人力資源與知識管理-英(3) 

財務管理:國際視野-英(3) 

 

 


